
青海省总河湖长令

⒛19年第 匚1〕 号

关于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河湖管护的决定

各市 (州 )总河湖长、省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各

成员单位 :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,全面

深化河长制湖长制,进一步压实责任,强化河湖管护工作,维护

河湖健康生命,现就河湖 “四乱”问题清理整治、河湖管理范围

划定等工作作出如下决定。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

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、国务院强化河湖管护的重

大决策部署上来,立足 “三个最大”的省情,树牢源头意识、强

化源头责任,深入实施 “五四战略”,奋力推进 “一优两高”,坚

决扛起保护
“
中华水塔
”
重大政治责任,把河湖 “四乱”问题清

理整治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等工作作为强化河湖管护的重要抓

手,细化工作措施,加大工作力度,坚持遏制增量、削减存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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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,年底前基本实现河湖 “四乱”问题全部销号清零;加强组

织领导,落实工作经费,强化业务指导,按期完成河湖管理范围

划定工作。

二、压实工作责任

各级总河湖长要履行辖区河湖管护第一责任人职责,高度重

祝、密切关注、亲自过问、调度督导河湖
“四乱
”
问题清理整治、

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;各级责任河湖长要履行直接责任,依工

作需求整合公安、检察、水利、生态环境、交通运输、自然资源

等部门力量,合力攻坚,抓好落实;各级河长制办公室要履行协

调督办责任,做到协调有序、督办有力;交通运输部门要针对涉

河桥梁等建设项目多,存在问题多,整改工作量大的实际,积极

开展
“
四乱
”
问题清理整治。

三、落实工作举措

按照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青海省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与

保护范围划定工作方案的通知》(青政办 匚⒛19)80号 )部署要

求,积极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,确保按进度要求完成,明

确管到哪、管什么的问题。根据省河长制湖长制办公室《关于印

发青海省河湖
“
清四乱
”
专项行动问题认定及清理整治标准的通

知》(青水河长函 E⒛ 18)586号 )和 《关于进一步强化涉河违

规建设项目整改工作的通知》(青河办函 E⒛ 19〕 8号 )要求 ,

对照
“
一市 (州 )一单

”
问题清单,综合考虑防洪、生态安全和

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,科学论证、分类施策、逐条整改、务

求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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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严明工作纪律

省河长制湖长制办公室要随机组织开展暗查暗访,坚决杜绝

不担当、不作为、被动应付现象发生,全力推进河湖 “四乱”问

题清理整治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等工作取得新成效。要把强化河

湖管护工作同
“
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

”主题教育结合起来、同
“
扫

黑除恶治乱
”
专项斗争结合起来、同中央环保督察工作结合起来 ,

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,以工作成效检验担当作为,奋力实现

河畅、水清、岸绿、景美的管护.目标,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。

省总河湖长 :

2019年 7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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